
附件 2

关于部分检验依据

（一）茶叶及相关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

量》(GB 2763-2019、GB 2763-2021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

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二）蜂产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》（GB 14963-2011）、《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 2760-2014）、

《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》(农业农

村部公告第250号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

残留限量》(GB 31650-2019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

的要求。

（三）可可及焙烤咖啡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

（GB 2761-2017）、《焙炒咖啡》（NY/T 605-2006）等标

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四）乳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》(GB 19644-2010)、《食品

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》(GB 25190-2010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



标准 发酵乳》(GB 19302-2010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炼

乳》(GB 13102-2010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再制干酪》(GB

25192-2010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

量》(GB 29921-2021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

用标准》(GB 2760-2014)、《关于三聚氰胺在食品中的限量

值的公告》(卫生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农业部、工商总局、

质检总局公告 2011年第10号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

标的要求。

（五）食品添加剂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》(GB

26687-2011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用香精》(GB

30616-2020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六）蔬菜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

2760-2014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腌菜》(GB 2714-2015)

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七）水果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蜜饯》(GB 14884-2016)、《食品

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 2760-2014）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 2762-2017)

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八）速冻食品

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

2760-2014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》

(GB 19295-2021)、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

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(第五批)》(整顿办函〔2011〕

1号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九）婴幼儿配方食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（GB

2761-2017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

品》（GB 10767-2010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

品》（GB 10765-2010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

中致病菌限量》(GB 29921-2021)、《关于三聚氰胺在食品

中的限量值的公告》(卫生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农业部、

工商总局、质检总局公告 2011年第10号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

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）其他食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

（GB 2760-2014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
